附表2
东北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专业实践协议书
甲方（学校）：东北大学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实践单位）：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丙方（指导教师）：                 

所属学院：东北大学              学院

联系电话：                        
丁方（研究生）：                 （多人实践，名单详见附件）

所属学院及专业：                  

联系电话：                        
为保障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研究生）在实践单位顺利开展专业实践，明确各方在实践活动中的责任和义务，经协商同意，甲、乙、丙、丁四方共同签订本协议。
一、专业实践基础信息
实践时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实践地点：乙方经营场所内的                 门/实验室（具体地址：                         ）

实践人员：甲方选派            学院       专业类别（领域）     级研究生丁方，赴乙方开展专业实践。

二、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一）负责对丁方进行安全、知识产权和保密等方面的教育；
（二）组织丁方在实践开始前签订好四方协议；

（三）负责与实践企业协商，为参加专业实践的研究生购买个人安全保险，保险期限覆盖专业实践期限；
（四）督促乙方为丁方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
（五）协助乙方做好丁方在乙方实践期间的相关管理；
（六）督促丁方按照协议要求完成实践任务。
三、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一）按照与甲方签订的协议，为丁方提供符合国家劳动安全标准的实践场地、设备，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指导丁方正确使用，定期更换破损防护用品；在丁方实践期间，定期对实践场地、设备进行安全检查，排查风险点并落实防护措施，确保无安全隐患。
（二）负责对丁方进行工作任务安排、安全生产教育、业务培训与指导等；
（三）选派实践指导教师，负责丁方在实践期间的日常管理，并向甲方、丙方定期通报丁方实践情况及日常表现。
（四）如丙方、丁方有充足的理由说明实践内容不合适，应负责给予重新安排；
（五）负责对丁方的实践过程进行考核，对其实践表现及效果给出书面评价；
（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招聘丁方为正式员工。
四、丙方的责任和义务
（一）指导丁方制订专业实践计划，定期听取丁方的汇报并予以指导，对丁方的实践情况进行考核；
（二）在丁方实践期间，定期与丁方实践指导教师联系，交流培养情况；
（三）对于丁方在专业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和关键技术，不得要求丁方提供或告知。
五、丁方的责任和义务
（一）遵守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从严要求自己，服从乙方的领导和管理，维护乙方的声誉和社会形象；
（二）在乙方所属部门工作期间，遵守乙方的知识产权和保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漏任何乙方科研所涉及的资料或其他知识产权相关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研究报告、内部资料、调研资料、软件等所有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如有泄密，乙方有权追查丁方责任。
（三）不得利用乙方的资源与技术从事乙方禁止的任何工作与活动；
（四）听从乙方及乙方指定的指导人员的工作安排，不能擅自行动；
（五）在实践过程中接受乙方的考核和评价；
（六）定期与丙方联系，汇报专业实践进展情况，接受丙方指导。

六、安全管理与伤亡事故处理

（一）甲乙双方共同制定实践安全应急预案，乙方负责日常安全监管，甲方及丙方负责安全督导；涉及高危科研操作的，需落实丙方与乙方实践指导教师盯防措施。
（二）丁方实践期间，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并给予必要的保护以保障丁方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丁方在实践期间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原则上按以下管理责任各负其责：

丁方在实践期间在乙方场所发生的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由乙方负责处理。

丁方在实践期间因前往或离开乙方场所发生的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由乙方负责处理和统计报告，甲方根据乙方的要求予以协助，并由乙方与丙方双方协商解决。

丁方实践期间，在乙方场所以外发生的人身意外伤害事故，由甲方与丙方负责处理，乙方予以协助。
 （三）自实践期限届满之日起，丁方若因继续滞留实践单位所在地、自行开展与实践相关或无关的活动等产生的一切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法律纠纷及其他意外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事故、意外伤害、疾病、财物丢失、第三方侵权等），均由丁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损失及相关法律后果。甲方无需对丁方实践期限届满后的上述意外事件承担任何赔偿、补偿或连带责任。
（四）实践期间发生伤亡事故（含意外伤残、突发疾病等），乙方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通知甲方及丙方，丙方需赶赴现场协助救治并联系家长。
属于保险赔付范围的，由甲乙丙三方协助丁方或其家属办理理赔；超出保险范围或不属于保险赔付的，按以下划分责任：

1. 因乙方未落实安全条件或指导义务导致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 因丁方违规操作、隐瞒健康状况等自身原因导致的，责任由丁方自行承担；

3.因甲方未履行安全培训义务或丙方未履行指导监督义务导致的，由对应方承担相应责任；

4. 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四方协商分担责任。

七、其它约定
（一）丁方实践期间，乙方为其提供补贴        元/月，以及其它相关的福利待遇为                              。
（二）如因丁方不遵守管理制度而致乙方损失的，乙方可追究其责任，并视情节给予相应处理。
（三）本协议由四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四份，协议四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其它未尽事宜，由四方协商解决。

甲方（签字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时间：   年    月   日

丙方（签字）：                  丁方（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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